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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条件，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

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意见》（苏教学

〔2010〕20 号）等文件精神和《省教育厅关于五年制高职学

生转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苏教职〔2005〕39 号）要求，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转专业与转学，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确保规

范有序。

第三条 学生入学后原则上应在所录取专业完成学业，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

1.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转专业更有利

于其能力与专长发挥的；

2.因患某种疾病，经办学单位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诊断证明，确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但可在本校其他专业学

习的；

3.复学时本专业无后续相应年级的；

4.应转入下一年级但本专业无后续相应年级的；

5.确有其他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原专业学习，经办学

单位认定必须转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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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医药卫生类和师范类办学单位中，非护理类和

非师范类学生转护理类和师范类专业，仅限在本校范围内申

请，其入学中考成绩须不低于护理类和师范类专业录取最低

控制线，身体条件符合转入专业的体检要求，在校学业成绩

须达到原专业年级排名前 5%。转入人数占护理类和师范类专

业人数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3%，具体比例由有关办学单位根据

本校教学资源情况研究确定，必要时，学校可组织相关考核。

有关办学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如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办学单位征

得学生同意，并报学院批准，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专业：

1.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2.以农业、艺术单招等特殊形式招生录取，拟转入中考

统招专业的；

3.中考成绩低于拟转入专业当年招生录取最低控制线

的；

4.应当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5.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

6.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的；

7.无正当理由的。

第七条 转专业程序

1.学生转专业须本人与家长（监护人）共同向办学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经办学单位校长办公会研究拟同意的，须进

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报学院审批。

2.转专业工作一般由学院职能部门负责审核，报学院分

管领导审批；必要时，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八条 办学单位须对转专业的学生原所学专业与转入

专业的学习课程情况进行比较，确定其应转入的年级。对已

修课程，办学单位可视具体情况认可其成绩与相应学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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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修课程，办学单位须为其定制补修方案，帮助学生修完应

补修的课程，并取得规定的成绩或学分。

第九条 学院办学单位间转学

学生一般应在被录取的办学单位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

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

校学习的，可申请在办学单位间转学。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得转学：

1.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2.中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转入专业当年招生录取最

低控制线的；

3.以定向就业、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4.应当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5.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

6.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学记录的；

7.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因办学单位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由

学生所在办学单位出具证明，与学院共同协调转学到其他具

备培养条件的办学单位。

第十条 学院办学单位间转学程序：

1.学生转学须本人与家长（监护人）共同向所在办学单

位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研究同意后，向转入办学单位发函；

2.转入办学单位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

合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的，经校长办公会或者专

题会议研究同意转入后，向转出办学单位回函；

3.由转出办学单位向学院递交转学请示等相关材料；

4.经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拟同意转学的，在学院网站公

示；公示无异议后，办理转学手续。

第十一条 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退役复学时，本专业无相

应年级，需要在本校调整专业的，办学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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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并报学院审批后，可转入相应年级

同一大类相近专业继续学习；需要在办学单位间转学的，由

本人申请，经转出和转入办学单位同意，报学院职能部门审

核，由学院分管领导审批。

第十二条 学院受理转专业与转学手续的时间一般为每

年二月和七月，由办学单位安排专人到学院办理。

第十三条 凡申请转学、转专业的学生，在未获批准之

前，应在原办学单位或原专业学习，不得先到拟转入办学单

位或专业试读，后办理转学或转专业手续。

第十四条 各办学单位应结合本校实际，制订学生转专

业与转学的实施细则，秉持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原则，明确

条件和程序，建立公示制度，规范操作。各办学单位制定的

实施细则须报学院备案。

第十五条 学生申请转出学院的，经所在办学单位研究

同意，由学院职能部门审核，报学院分管院领导负责审批。

同意转出的，由拟转入院校报省教育厅批准。

第十六条 其他院校五年制高职学生申请转入我院的，

由拟转入办学单位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和相关证明，认为符合

本校培养要求且办学单位有培养能力的，经校长办公会或者

专题会议研究，拟同意转入的，公示无异议后，报学院职能

部门审核，由学院分管院领导负责审批，同意转入的，由学

院报省教育厅批准。

第十七条 在转专业与转学管理中，如办学单位侵害学

生学习权益，学院将责令纠正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学生管理

处负责解释。


